
西安市第三医院影像中心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中标（成交）明细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受西安市第三医院委托，采用竞争性磋商进行采购影像中心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项目

编码：HCKP-ZB-2025047）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影像中心人工智能辅助诊断）
1.1、中标（成交）供应商：陕西弘裕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894,6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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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商必须保证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的各类
技术支持服务。因电子病历评级、互联互通测
评、三级等保测评、等级医院评审、医保飞行
检查等相关评审、评级及检查工作中，依照院
方的要求，给予技术力量的支持。 2、供应商
必须确保在整个项目过程中遵守国家及行业相
关法规、标准和规范，如果供应商已有产品或
工作模式在标准和规范方面存在缺陷，供应商
必须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予以改正。 3、成交
供应商须根据采购人实际工作需要提出的功能
需求，积极响应，进行本地化修改并满足工作
要求。并在实施及免费维护期内，保证合同范
围内功能模块满足客户化需求。 4、成交供应
商必须按采购人指定的方式提供7×24小时支
持维护服务并在30分钟内响应，维护方式包
括邮件、电话、远程维护、现场服务等方式。
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员及技术支持电话负责本
系统运维工作，对于与所供产品有关的问题无
法远程解决的必须派人现场解决的问题，保证
在收到现场服务通知后，2小时内到达现
场，4小时内做出故障诊断报告，常规故障8
小时内必须解决，24小时内未解决的成交供
应商应提供详细的应急解决方案。其他时间及
夜间服务：当系统在非工作日出现异常时，4
小时内安排工程师进行故障诊断及处理。 5、
质保期内的技术服务要求： （1）升级服务：
提供在正常条件下保证系统正常稳定运行的系
统更新升级服务。 （2）各类接口改造及开发
服务：提供各新购或在用改造升级等软件的接
口开发，及因政策、红头文件要求等原因产生
的系统及接口开发、改造任务。 （3）技术支
持服务：因电子病历评级、互联互通测评、等
级医院评审、医保飞行检查等相关评审、评级
及检查工作中，依照院方的要求，给予技术力
量的支持。 （4）优化服务：提供在正常条件
下改进系统性能的各项建议，包括系统资源分
配与效率改进建议、软件配置规划和性能优化
建议、系统容量预测建议等。 （5）咨询服
务：提供系统软硬件应用和维护技术咨询服
务。 （6）电话或现场技术服务：提供电话或
现场技术服务。 （7）因供货商系统和产品本
身技术问题或质量问题造成的故障，由供货商

免费保修。

1、项目建设
周期：合同
签订后开工
令之日起30
个日历日
内，中标方
须完成所采
购信息系统
的调研、开
发、实施、
安装及测试
工作，和所
有因更换所
采购信息系
统而涉及到
的所有接口
开发工作，
以及各类因
政策、红头
文件要求等
原因产生的
系统及接口
开发、改造
任务。 在上
述工作完成
之日后30个
日历日内，
中标方须完
成所采购信
息系统的培
训、试运行
及上线工
作。 停工期
不计算在上
述时间之内
（停工期自
甲方出具的
停工令中停
工开始时间
起，至再开
工开工令中
的开工时间
止）。

系统试运行结
束，正式上线
后，满足医院
的各类需求后
进行软硬件系
统验收，验收
人员由采购人
相关人员与供
应商代表共同
组成。 验收所
需的软件工程
技术文档包括
但不限于：需
求分析说明
书、概要设计
说明书、详细
设计说明书、
产品设计说明
书、数据字典
及数据库设计
说明书、功能
测试报告、性
能测试报告、
安全测试报
告、用户手
册、运维手册
等。 验收方式
包括阶段性验
收（按照甲方
要求视项目现
场情况具体制
定）和最终验
收。 验收依据
以磋商文件、
响应文件、承
诺函、合同以
及国家和行业
相关标准。 验
收所产生的资
料费用、劳务
费用等由乙方
承担。

894,600.001.00套89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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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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